附件1

全县性社会团体2022年度检查事项须知
 
一、年检范围
凡在2022年6月30日前，经县民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全县性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会团体”），均应当参加年检。
二、年检流程
各社会团体应当于2023年5月31日前按照以下程序和要求完成年检材料填写和报送。
（一）准备年检书面材料，报业务主管单位初审。下载附件2《全县性社会团体2022年度检查报告书》，按照要求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报送至业务主管单位初审，由业务主管单位填写初审意见并加盖印章。
（二）网上填报年检材料，开展审核工作。业务主管单位下达初审结论后，社会团体可登录安徽社会组织信息平台（http://www.ahnpo.cn/），在首页“一网通办”栏目点击“安徽省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平台”    “社会组织用户”    “淮北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选择菜单栏中“年检”业务的“网上填报”。按照要求填报年检信息，并上传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JPG或PDF格式）和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正、反面）。县民政局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齐全、不真实的，退回补正，参检单位须及时修改完善并重新上报。
5月31日24时起，网上填报通道将关闭。
（三）下达年检结论，进行网上公示。县民政局网上审核办结后，下达年检结论。年检结论将在濉溪县社会组织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和濉溪县人民政府网“政府信息公开栏”上公示。
年检结论公布后，各社会团体根据需要，在2023年5月31日前，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送至县民政局四楼421室加盖年检印鉴。无须提交纸质材料。
三、年检结论说明
县民政局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结合抽查审计、实地检查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综合研究确定全县性社会团体2022年度检查结论。社会团体在提交年检材料前，对存在的违规事项已经自查自纠、主动先行整改或经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来函说明存在的问题确有特殊情况的，年检时可视情从轻或免予处理。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年检结论公布后，如发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
（一）社会团体内部管理规范，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活动，未发现存在违反登记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合格。
（二）社会团体违反下列任一情形的，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违反3项及以上的，确定为“不合格”：
1.应建未建党组织的；
2.《年度工作报告书》基本信息中必填项的填报有漏项的；
3.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社会团体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
4.会费标准未按规定程序制定或修改的；
5.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备案或章程未经核准的；
6.年末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
7.不按章程规定按期换届的；
8.未经备案，擅自开展论坛、交易会、展销会等重大活动的；
9.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或管理不符合规定的；
10.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组织章程行为情节轻微的。
（三）社会团体违反下列任一情形的，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不合格”：
1.年度工作报告书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2.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动的；
3.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印章或者财务凭证的；
4.财务管理混乱，有侵占、私分、挪用单位资产或所接受的捐赠、资助行为的；
5.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
6.因本年度内活动事项受到相关部门约谈或行政处罚的；被列入异常活动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7.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8.开展涉黑涉恶活动，或为涉黑涉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
9.违背社会道德风尚和公序良俗的。
四、有关要求
（一）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行初审职责。各业务主管单位要及时通知并督导所主管的社会团体，按照规定要求和期限填报年检材料，对材料内容进行认真审查，作出初审结论。
（二）社会团体要按时全面准确填报。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接受年检作为本年度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所提交材料真实、准确、完整。要严格按时限要求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完成网上填报工作。
未在5月31日前报送年检材料或虚假填报的社会团体，县民政局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由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录制《全省性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报告书填写说明及注意事项》的视频，各参检单位可登陆“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在“通知通告”栏下载观看。在接受年度检查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填报系统故障咨询方面：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350880、65350890、65350885根据提示音按4。
[bookmark: _GoBack]2.年检材料填报内容方面：
张丹丹，电话0561-608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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